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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東方網庫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布，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連同比較數字載述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3 68,169 17,240

銷售成本  (364) (336)
   

毛利  67,805 16,904

其他收入及收益 3 2,847 2,404
外幣匯兌差額，淨額  (108) (410)
銷售及分銷開支  (7) (6)
經營及行政開支  (3,563) (3,002)
融資成本  5  (101) (466)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溢利  1,030 1,160
   

除稅前溢利 4  67,903 16,584
所得稅支出 6 – –
   

應佔期內溢利  67,903 16,584
   

其他全面支出
於其後重新分類至損益之其他全面支出
可供出售投資：
 公平值變動  (759) (70)
 計入綜合損益表之收益之重新分類調整
  －出售收益  (2,691) (1,937)
   

於其後重新分類至損益
 之其他全面支出淨額  (3,450) (2,007)
   

期內其他全面支出，扣除稅項  (3,450) (2,007)
   

應佔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64,453 14,577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  8  2.51港仙 0.61港仙
   

有關中期股息之詳情於附註7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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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12 392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404 408
投資物業  172,640 172,640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投資  110,763 109,733
會所債券  670 670
可供出售投資  38,960 38,960
   

非流動資產總值  323,749 322,803
   

流動資產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53 658
可供出售投資   62,640 95,145
按公平值入賬並於收益表處理之股權投資  376,070 274,415
已抵押存款 9 10,393 18,275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9 87,783 55,476
   

流動資產總值  537,139 443,969
   

資產總值  860,888 766,772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  38,830 6,299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10,197 13,065
應付稅項  3,818 3,818
   

流動負債總值  52,845 23,182
   

流動資產淨值  484,294 420,78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808,043 743,590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090 1,090
   

非流動負債總值  1,090 1,090
   

資產淨值  806,953 742,500
   

權益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0 27,000 27,000
儲備  779,953 715,500
   

權益總額  806,953 74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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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股東應佔下列項目
 

  股份 股本贖回 可供出售投資 匯兌變動
 已發行股本 溢價賬 儲備 重估儲備 儲備 保留溢利 權益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10）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27,000 498,761 546 11,180 39,892 46,165 623,544

期內溢利 – – – – – 16,584 16,584
期內其他全面支出 – – – (2,007) – – (2,007)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27,000 498,761 546 9,173 39,892 62,749 638,121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27,000 498,761 546 7,091 36,450 172,652 742,500

期內溢利 – – – – – 67,903 67,903
期內其他全面支出 – – – (3,450) – – (3,450)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27,000 498,761 546 3,641 36,450 240,555 806,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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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現金（流出）╱流入淨額  (4,352) 5,311

投資業務現金流入淨額  39,628 35,692

融資業務現金（流出）╱流入淨額  (2,969) 20,481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增加淨額  32,307 61,484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55,476 42,349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87,783 103,833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餘之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9 87,783 3,833
於購入時原到期日少於三個月之非抵押存款 9 – 100,000
   

  87,783 103,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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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附註

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
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要求及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香港會計準
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除下文所提述者外，編製中期財務
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
報表所採用者相同。

於本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修訂。該等修訂適用於本集團
由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 定額福利計劃：僱員供款
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該等新修訂之採納，對本集團於本會計期間及╱或過往會計期間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
重大影響。因此，無需就過往期間作出調整。

本集團並未於該等中期財務報表內應用下列已頒布但尚未生效之新訂或經修訂香港會計
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香港會計 投資者與其聯營或合營企業之間的
 準則第28號（修訂本）（二零一一年）  資產出售或注資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修訂本） 收購合營業務權益的會計方法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4號 規管遞延賬目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客戶合約收益 2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香港會計 澄清折舊及攤銷的可接受方法 1

 準則第38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香港會計 農業：生產性植物 1

 準則第41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本） 獨立財務報表之權益法 1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至二零一四年週期  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1

 之年度改進

1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4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實體，適用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

財務報表，因此不適用於本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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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業務分類資料

本集團主要業務之分析如下：

 物業投資 買賣及投資 公司及其他 總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類收入：
銷售予外界客戶 2,024 1,972 66,145 15,268 – – 68,169 17,240
        

分類業績 1,635 1,613 65,008 14,039 (2,516) (2,166) 64,127 13,486
      

對賬：
貸款及應收款項之
　利息收入       30 215
其他收益       2,817 2,189
融資成本       (101) (466)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溢利 1,030 1,160     1,030 1,160
        

除稅前溢利       67,903 16,584
        

地區資料
銷售予外界客戶之收入均來自香港。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概無客戶佔收入總額10%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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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之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出租物業之租金收入 2,024 1,972
 公平值收益之按公平值入賬
  並於收益表處理之股權投資 59,988 4,759
 上市投資之股息收入 2,638 5,145
 可供出售投資之利息收入 3,519 5,364
  

 68,169 17,240
  

其他收入及收益
 貸款及應收款項之利息收入 30 215
 可供出售投資公平值收益
　　（於出售時轉撥自權益） 2,691 1,937
 其他 126 252

  

 2,847 2,404
  

4.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乃扣除下列各項後釐定：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折舊 80 71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4 4
外幣匯兌差額，淨額 108 410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及行政總裁酬金）：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2,358 2,017
 退休金計劃供款（界定供款計劃） 54 42
  

 2,412 2,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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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之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借貸、透支和
　其他借貸之利息 101 466
  

6. 所得稅支出

香港利得稅已就期內在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稅率16.5%（二零一四年：16.5%）撥備。
中國內地應課稅溢利之稅項，已根據現有法例、其有關之詮譯及慣例，按中國內地之現
行稅率計算。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所得稅支出已列入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之「應佔一間聯營
公司溢利」中。

7. 每股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分派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四年：無）。

8.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金額乃按期內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67,903,000港元（二零
一四年：16,584,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2,700,000,000股（二零一四年：
2,700,000,000股）計算。

由於本集團並無於該等期內發行潛在攤薄普通股，故本集團並無就攤薄而對截至二零
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呈列之每股基本盈利金額作出調整。



中期報告20159

9.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及已抵押存款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現金及銀行結餘 98,176 73,751
減：已抵押存款 (10,393) (18,275)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87,783 55,476
  

該等存款約10,393,000港元（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8,275,000港元）乃作為獲授
銀行融資之抵押。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以人民幣（「人民幣」）為單位之現金及銀行結餘及已抵押存款約
374,000港元（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79,000港元）。人民幣並不可自由兌換為其
他貨幣；然而，根據中國內地外匯管制法規及管理結算、出售與支付外匯法規，本集團
獲准透過特許進行外匯業務之銀行將人民幣兌換為外幣。

銀行現金按每日銀行存款利率之浮動利率計息。銀行結餘與已抵押存款於近期無違約歷
史且信譽良好之銀行儲存。

10. 股本

股份 股份數目 價值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法定：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20,000,000,000 20,000,000,000 200,000 2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2,700,000,000 2,700,000,000 27,000 2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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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三十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周年大會，本公司股東批准終止於二零零三
年六月二十七日開始之購股權計劃（「2003計劃」），並採納一項新購股權計劃（「該計劃」）。
該計劃旨在確認及鼓勵合資格參與者之貢獻及向其作出獎勵，及協助本公司挽留現有僱
員及增聘僱員，並向彼等提供直接經濟利益以達致本公司長遠目標。該計劃合資格參與
者包括任何本集團（全職或兼職）僱員，包括及並不限於任何執行及非執行董事或被建議
的執行及非執行董事，及本集團之任何成員公司之任何顧問、諮詢顧問、代理人、承包商、
委託人、客戶、顧客或供應商。除非以其他方式予以終止或修訂，否則該計劃將由二零
一三年五月三十日起十年期內仍為有效。

根據該計劃可供發行證券之總數為180,000,000份，相等於本公司於採納該計劃日期已發
行股本之10%。於任何十二個月期間根據購股權向該計劃之各合資格參與者發行之股份
數目最高不得超過本公司於任何時間已發行之股份1%。倘進一步授出購股權數目超過此
限額，須待股東於股東大會批准。

向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股東或彼等之任何聯繫人士授出購股權，須待獨立非執行董事預先
批准。此外，於任何十二個月期間向本公司主要股東或獨立非執行董事或彼等之任何聯
繫人士授出之購股權，倘超過本公司於任何時間已發行之股份0.1%或總值（根據本公司股
份於授出日期之價格）超過5,000,000港元，須待股東於股東大會預先批准，而本公司所有
關連人士須於該股東大會上放棄投票。

購股權之授予提呈可於承授人支付1港元面值總代價後由提呈日期起計5個工作日內予以
接納。獲授予購股權之行使期由董事決定，而於由提呈購股權之日起計10年內或該計劃
到期之日（以較早者為準）終止。

購股權之行使價由董事會釐定，惟不能少於下列各項（以較高者為準）(i)股份面值；(ii)於
提呈購股權日期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之收市價；及(iii)緊接提呈日期前五個交易日本公司
股份於聯交所收市價平均數。

購股權並無賦予持有人收取股息或於股東大會上之投票權利。

自該計劃成立以來，並無授出、行使、到期或放棄之購股權。自2003計劃成立以來，並無
授出之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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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公司擔保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已就其附屬公司及同系附屬公司獲授最高約
198,510,000港元（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98,510,000港元）之銀行融資向多家
銀行作出公司擔保，並已動用其中約173,759,000港元（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76,627,000港元）。董事認為，上述公司擔保乃在本集團之正常業務過程中作出，故該等
公司擔保將不會產生重大負債，而本公司授出之公司擔保之公平值屬微不足道。

13. 經營租賃安排

作為出租方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賃安排出租其投資物業，所商議之租期介乎一至兩年。該等租約之條
款一般規定租戶支付保證金。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根據與其租戶訂立之於下列期間到期之不可撤銷經營租賃在日後可
收取之最低租金總額如下：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 3,943 3,880
第二至第五年（首尾兩年包括在內） 539 2,019
  

 4,482 5,899
  

14. 關連人士之交易

本公司與附屬公司間之交易已於綜合賬目內對銷。期內集團與其他有關連人士之間的交
易對集團並不重大。

期內，除向本公司董事（即主要管理層人士）支付酬金（即主要管理層人士薪酬）外，與彼
等並無訂立任何交易。

15.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批准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五日獲董事會批准及授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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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及管理層之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總括而言，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的業務表現較二零一四年同期錄得增長。

本集團在香港的租金收入維持穩定；而本集團的股票投資也為本集團提供利潤。本集團截至二
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未經審核除稅後綜合溢利較二零一四年同期有所增加 (約
342%)。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錄得淨溢利約64,000,000港元 (二零一四年︰15,000,000港元) 。

投資物業

本集團在香港的投資物業主要包括寫字樓、工業及住宅物業。投資物業組合於二零一五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為本集團帶來穩定的租金收入約2,0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2,000,000港元）。

金融投資

股票市場在二零一五年上半年因美國經濟好轉而有所改善，及中國的刺激經濟政策也影響了
中港股票市場(特別是在二零一五年四月)。這些使本集團所持有的股權投資（股票）於二零一五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錄得公平值收益。

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持有高流動性股權投資約376,000,000港元，及可供出售已上市
債券投資約63,000,000港元。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將投資組合按市值計算時，本集團股權
投資錄得公平值淨收益約60,000,000港元，亦帶來股息收入約3,000,000港元。本集團的可供出
售已上市債券投資錄得公平值淨虧損約3,000,000港元，並帶來利息收入約4,000,000港元。

外幣風險

本集團之貨幣資產、負債及交易主要以人民幣、港元及美元計值。由於港元與美元掛鈎，而人
民幣兌港元之匯率於期內相對穩定，本集團之潛在外幣風險相對有限。然而，人民幣兌港元之
匯率如有長期或重大變動，則可能對本集團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影響。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作對沖用途之金融工具。本集團將繼續監察外
匯風險，並考慮在有需要時對沖該等風險，以盡量減低外匯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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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產生之現金流量及香港主要往來銀行提供之銀行融資撥付經營所需資金。
為維持流動資金及提高利息收益率，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以高流動性股權投資及
債券投資約439,0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70,000,000港元）之形式持有流動性
資產。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為約88,000,000港元（二零一四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5,000,000港元）。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及其他借貸總額為約10,0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13,000,000港元），並以本集團之香港若干投資物業及若干股權投資及可供出售
投資之法定押記作為抵押。經計及流動性資產總值約537,000,000港元以及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總額約10,000,000港元，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已無負債。

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香港共聘用約10名僱員。

本集團僱員之薪酬待遇主要根據其表現、經驗以及當時市況而釐定。除基本薪金外，本集團亦
提供僱員福利，包括發放酌情花紅、公積金及指導╱培訓津貼。

展望

美國聯邦儲備局很可能會在二零一五年開始加息。由於港元與美元掛鈎，加息可能會為本集團
所持有的股權投資及可供出售投資的價格帶來壓力，特別是高息股權投資及長期債務證券。而
且，香港租務市場可能會受到中國不明朗的經濟環境變動所影響。

儘管香港政府加強對樓市的控制，樓價亦錄得增長。在二零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香港金融管
理局採取了對住宅物業按揭貸款的新措施，以回應住宅物業市場(特別是小型的住宅單位)的過
熱警號。這些調控措施很可能於短期內不會被撤銷。加上二零一五年的潛在加息條件，代表本
集團於香港所持有的投資物業相比往年可能無法錄得高速的公平值增長。

全球經濟(特別是中國和香港經濟)表現越趨動盪，特別因『政策市』而帶來了不確定性。本集團
將繼續採用一貫審慎的資本及資金管理，以迎接未來的挑戰，同時加強租務及物業發展業務，
並把握更多的投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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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及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益或 
淡倉

在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之董事及行政總裁及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於本公司及其相
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
有(i)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通知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包括其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有關條文被假設或視為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ii)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352條列入當中所述登記冊之權益及淡倉；或(iii)須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
則（「標準守則」）通知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普通股之好倉
   佔本公司已
   發行股本總額
董事姓名 身份及權益性質 持有股份數目 之概約百分比
   %

劉志勇先生 受控制公司的權益 1,729,540,999* 6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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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相聯法團－本公司之中間控股公司萬事昌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普通股之好倉

   佔相聯法團已
   發行股本總額
董事姓名 身份及權益性質 持有股份數目 之概約百分比
   %

劉志勇先生 受控制公司的權益 2,797,055,712* 66.91

* 上述股份乃最終由Power Resources Holdings Limited控制，其為Power Resources Discretionary 
Trust之受託人。Power Resources Discretionary Trust屬於一項家族全權信託，受益人為劉志勇
先生及其家族。

董事於本公司購股權計劃中之權益另行於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1披露。

除附屬公司之若干代理人股份乃由董事以信託形式代本集團旗下公司持有外，截至二零一五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概無董事持有本公司附屬公司任何股本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本公司董事或行政總裁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
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任何(i)須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通知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包括其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之有關條文被假設或視為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ii)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列
入當中所述登記冊之權益及淡倉；或(iii)須根據標準守則通知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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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購買股份或債權證之權利

除於上文「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及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益或淡倉」一
節及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1披露之購股權計劃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內任何時間，任何董事或彼等各自之配偶或未成年子女概無獲授予權利購買本公
司股份或債權證，或彼等已行使任何該等權利以取得利益；或本公司或其任何控股公司、附屬
公司及同系附屬公司訂立任何安排有助董事購買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該等權利。

主要股東於股份中之權益

就任何本公司董事目前所知，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
條須存置之權益登記冊所記錄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之權益如下：

於本公司普通股之好倉
   佔本公司已
   發行股本總額
股東名稱 身份及權益性質 持有股份數目 之概約百分比
   %

Limitless Investment Limited  直接實益擁有 1,729,540,999# 64.06
Multifield International  受控制公司的權益 1,729,540,999# 64.06
 Holdings (B.V.I.) Limited
萬事昌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受控制公司的權益 1,729,540,999# 64.06
Lucky Speculator Limited 受控制公司的權益 1,729,540,999# 64.06
Desert Prince Limited 受控制公司的權益 1,729,540,999# 64.06
Power Resources  受控制公司的權益 1,729,540,999# 64.06
 Holdings Limited

# Power Resources Holdings Limited透過其於Lucky Speculator Limited、Desert Prince Limited、萬
事昌國際控股有限公司、Multifield International Holdings (B.V.I.) Limited及Limitless Investment 
Limited之間接權益，被視為於本公司1,729,540,999股普通股中擁有實益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就任何本公司董事目前所知，概無任何人士（本
公司董事除外，其權益已載於上文「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及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
債權證之權益或淡倉」及「董事購買股份或債權證之權利」兩節）於本公司之股份或相關股份中
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所記錄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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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
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對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
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作出討論。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除下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董事認為，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已一直
應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及企
業管治報告（「守則」）所載的原則並遵守守則條文。

根據守則條文第A.4.1條及第A.4.2條，(i)非執行董事的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須接受重新選舉；
及(ii)所有為填補臨時空缺而被委任的董事應在接受委任後的首次股東大會上接受股東選舉。
每名董事（包括有指定任期的董事）應輪流退任，至少每三年一次。

非執行董事概無以指定任期委任，而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在每次股東大會上，當時之三分
一董事（或倘其人數並非三或三之倍數，則以最接近三分一之人數）須輪流退任，惟擔任主席
及董事總經理之董事則除外。本公司擬建議任何有關本公司之公司細則之修訂（倘有需要），
以確保符合守則。

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政策

董事會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採納《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政策》，該政策載列達致董事會成員多元
化的方法。

本公司知悉董事會層面日益多元化將為達成本公司策略目標及可持續發展提供支持。本公司
藉考慮多項因素，包括具備不同才能、技能、地區及行業經驗、背景、性別及其他特質的董事
會成員，並可加以利用，以旨在實現董事會成員多元化。董事會成員的所有委任均按董事會整
體運作所需要的才能、技能及經驗水平而作出。

提名委員會已按才能、技能、地區及行業經驗、背景、性別及其他特質設定可計量目標，以執
行《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政策》。有關目標將不時審閱以確保其合適及確定達成該等目標的進度。
提名委員會將（視適用情況而定）審閱《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政策》，確保其不時持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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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作為其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準則。經向本公司全體董事之特定查詢，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全體董事確認彼等已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之準則。

刊發中期報告

本公司之二零一五年中期報告（載有上市規則規定的所有資料）已登載於本公司網站 
(www.irasia.com/listco/hk/orientalexplorer/index.htm)及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 
(www.hkexnews.hk)。

董事會

於本報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劉志勇先生及劉志奇先生，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盧益
榮先生、黃艷森先生、李兆民先生及徐家華先生。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劉志勇

香港，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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